
晋政办网传〔2021〕9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成立晋江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组织领导，健全消防安全工作机制，

参照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泉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

的通知》（泉政办网传〔2021〕6号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

晋江市消防安全委员会。现将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主 任：王明元（市委副书记，市政府代市长）

常务副主任：吴志朴（市委常委，市政府副市长）

副 主 任：郑志杰（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

陈 鹏（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）

成 员：陈文斗（陈埭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许长俊（池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黄胜鑫（安海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蔡文卿（磁灶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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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铭（东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柯荣围（英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庄东航（金井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人

选<副处长级>）
张志雄（龙湖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
处长级>）
洪志强（深沪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<副

处长级>）
许清源（市委宣传部四级主任科员，宣传系

统党委专职副书记）

范飞跃（市委统战部副部长<正科级>，市民

宗局局长）

张清山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）

陈建生（市教育局局长）

蒋家兴（市科学技术局局长）

林永红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）

张卫东（市公安局副局长<正科级>、交警大

队大队长）

周先进（市民政局局长）

许嘉丰（市司法局局长）

陈元福（市财政局局长）

柯发音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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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英俊（市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陈荣松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）

连碧龙（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）

李友加（市农业农村局局长）

曾伙明（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局长）

蒋东晓（市水利局局长）

蔡伟达（市商务局局长）

蔡 晖（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）

纪刚宏（市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
王奇志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）

施金钟（市应急管理局局长）

张志友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）

许紫竹（市体育局局长）

刘向阳（市金融工作局局长）

黄清泉（市城市管理局局长）

许国鑫（晋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）

苏孙慰（泉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局长）

马 勇（市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）

黄作影（晋江银保监管组组长）

叶秀枝（市气象局局长）

徐家森（晋江邮政管理局局长）

何海波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总经理）

蔡少林（青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洪志新（梅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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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斌斌（西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许特级（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陈高攀（灵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庄晓芳（新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施荣进（内坑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）

王展招（紫帽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人选）

郑英奇（永和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人选）

周嘉琛（西滨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）

市消防安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市消防救援大队，主

任由市消防救援大队陈鹏大队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市消防救援大

队马勇副大队长兼任，办公室成员由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兼任。

以上成员如有人事变动，自动调整为接任人员，不再另行发文

通知。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存续期为长期，市消防工作联席会议

不再保留。

附件：晋江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8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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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晋江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

一、总 则

（一）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全市消防安全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

消安委”）工作制度，明确市消安委及其办公室的主要职责，规

范相关工作制度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

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

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制定本规则。

（二）市消安委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，研究部署、指导

协调全市消防工作，提出全市消防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，研究

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二、组织机构设置

（一）市消安委由主任、常务副主任、副主任、成员组成。

市消安委主任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兼任，常务副主任由市政府分

管消防工作的副市长兼任；副主任分别由市政府办公室联系消

防工作的领导，市消防救援大队主要负责人兼任。

（二）市消安委成员单位由市委宣传部，市发改局、教育局、

科技局、工信局、民宗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

人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

业园林局、水利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局、退役军人局、

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体育局、金融局、城管局，市消防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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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队，银保监管组、气象局、邮政管理局，国网晋江供电公司、

泉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及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组成。

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市消安委成员，市消安委办公

室设在市消防救援大队，承担市消安委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

任由市消防救援大队主要负责人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市消防

救援大队分管负责人兼任。

（三）变更规定

1．市消安委成员单位变更时，由市消安委办公室提出调整

意见，报请市消安委主任同意，由市消安委印发通知。

2．市消安委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如有调整，由所在单位

的接任人员自动更替，变更情况应向市消安委办公室备案。市

消安委主任、常务副主任、副主任变更，按程序报批后由市消

安委印发通知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消安委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履行以

下工作职责：

1．宣贯、执行国家消防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上级制定的消

防工作政策，研究制定适应本市消防工作情况的措施、意见。

2．指导制定消防发展规划，指导协调消防救援队伍建设、

重大火灾隐患整治、消防救援体系建设和消防站、消防供水、

消防通信、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装备等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等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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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定期研究部署消防工作，组织检查消防工作落实情况，

总结、推广消防工作先进经验。

4．指导、监督、考核下级消安委和市消安委成员单位的消

防工作，推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。

5．组织、指导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和消防宣传活动，督促行

业、系统贯彻执行有关消防法律法规。

6．组织施行《关于印发<晋江市消防安全反向约束工作机

制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晋委办发〔2020〕26号）。组织开展火灾

事故调查处理，落实提醒、约谈、督办等机制。

7．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消防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市消安委办公室在市消安委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必要时

抽调成员单位实体化办公，履行以下工作职责：

1．承担市消安委的日常工作。及时向市消安委报告上级有

关消防工作规定、指示和要求，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意见和实施

办法，经市消安委同意后负责具体组织、实施。

2．全面掌握消防工作动态，定期分析全市消防安全形势，

及时发布火灾预警信息并提出具体对策，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。

3．对消防工作重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具体工作意见

和措施。

4．负责组织、协调消防工作的检查、督查和考核等工作。

5．负责市消安委会议筹备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。

6．负责落实市消安委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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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制度

（一）公文制度

消安委公文是市消安委及市消安委办公室实施领导、履行

职能、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，可用于传

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、上级机关的决策部署，公布规范

性文件，指导、布置和商洽工作，请示和答复问题，报告、通

报和交流情况。办文应当按照精简、高效原则，严格控制发文

数量、文件篇幅，防止冗长空洞，倡导“短实新”文风。拟制公文

按照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（GB/T 9704—2012）国家标准执行。

1．市消安委公文。由市消安委主任、常务副主任签批。文

件发文代字为“晋消安委”，适用于以市消安委名义向成员单位及

下级政府、下级消安委下发的专项规划、工作要点（计划）、重

要部署、相关规定等全局性文件，通报表彰、批评有关单位及

人员，记载和传达消安委会议的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等。

2．市消安委办公室公文。由市消安委办公室主任、副主任

签批。文件发文代字为“晋消安委办”，适用于以市消安委办公室

名义向成员单位及下级消安委办公室等印发的重要阶段性工作

安排、专项任务和活动部署，转发有关文件资料。信函发文代

字为“晋消安委办函”，适用于以办公室名义与成员单位进行工作

联系，与非成员单位的有关部门、单位商洽工作、询问或者答

复问题；向下级政府印发有关业务指导性通知、意见、通报等。

（二）会议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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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全市消防工作会议。全市消防工作会议每年年初召开，

由市消安委主任主持，主要总结上年度消防工作，研究部署当

前年度消防工作等事项。

2．全体成员会议。市消安委全体成员会议每半年召开 1次，

由市消安委主任或委托常务副主任主持召开，市消安委全体成

员参加。会议议题由市消安委办公室根据上级和市委、市政府

有关消防工作的部署要求和全市消防安全工作实际研究提出，

提请市消安委主任审定，会议由市消安委办公室具体组织，会

议议定事项形成会议纪要。

3．联络员会议。市消安委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适时召开，

由市消安委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召集，与会议议题有关的市消

安委成员单位联络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。会议议题由市消安

委办公室或市消安委有关成员单位提出，报请市消安委办公室

主任审定。

（三）调度制度

1．工作提示。因重要节日、重要活动、重点防火季节和专

项治理工作需要，市消安委办公室以短信、书面文件等形式及

时向相关部门发出工作建议或提示。

2．工作警示。对短期内连续发生亡人火灾事故、有较大影

响火灾事故，或连续两年考核排名后三名，或负责监管区域、

领域存在消防安全突出风险问题，由市消安委或市消安委办公

室及时进行函告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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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工作约谈。对贯彻落实上级和市委、市政府、市消安委

有关消防安全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、不到位，或发生较大及以

上火灾事故，或消防安全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，由市消安委

或市消安委办公室对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和市有关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。约谈

后，约谈对象要将约谈要求落实情况在 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

式报告市消安委办公室。

4．工作督办。对上级和市委、市政府、市消安委研究决定

的有关消防工作事项的贯彻落实不力，或督查考核、火灾事故

调查处理中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力，重大火灾隐患、区域性火灾

隐患和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，对提示、警示、约谈后未按要

求整改落实到位的由市消安委进行督办。

5．述职报告。市消安委各成员单位每年 1 月 10 日前要向

市消安委报送上一年度述职报告。述职报告方式为书面述职或

现场述职。

（四）督查制度

重要节日、重要活动、重点防火季节和专项治理工作期间，

由市消安委邀请市相关部门组成督查组，具体实施对各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行业主管部门（有关

单位）消防工作的督查。督查组根据需要抽调市消安委成员单

位成立。督查的方式、频次、内容、要求等遵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督查结果在全市范围内通报。对工作成绩突出、成效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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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位，予以通报表扬；对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、落实不力的

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。督查结果作为各镇（街道）、

经济开发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实绩考核、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。

（五）考核、巡查制度

每年对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和市消安委成员单位的年

度消防工作情况进行考核、巡查。年度消防工作考核实施细则、

巡查内容由市消安委办公室根据《晋江市消防工作考核规定》

及当年度工作实际制定。考核结果予以通报，并纳入年度绩效

管理考核评估、平安建设（综治工作）考评、文明社区考评内

容，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参考，对考核结果评定为优秀的

单位予以表扬奖励。

（六）联络员工作制度

1．市消安委各成员单位分别确定 1名联络员，参与市消安

委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联络员一般由负责消防工作的综合业务

部门或科室负责人担任。

2．联络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如确需变更，应在 7个工作日

内将变更情况书面报备市消安委办公室。

3．联络员的主要职责为收集本行业、本系统、本单位的消

防工作情况，反馈消防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。

4．联络员的联络工作由市消安委办公室具体负责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则由市消安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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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单位：宣传部、民宗局，发展和改革局、教育局、科学技术

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和园林绿化局、

水利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局、退役

军人事务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体育局、

金融工作局、城市管理局、泉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、

供电公司、邮政管理局、气象局、银保监管组、消防

救援大队。


